陕西省石子馍小作坊操作指导规范（试行）

1.依据及范围

1.1为了进一步规范石子馍小作坊生产加工行为，保障食品安全，依据《陕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及摊贩管理条例》，制定本指导规范。

1.2本规范适用于以小麦粉为主要原料，以老酵面或者发酵粉为主要发酵剂生产几个石子馍的小作坊。

2.基本工艺流程

配料→醒发酵面→茴香、花椒叶等原料预处理→调粉 （和面、酸度调节）→松弛→成型→烘烤→冷却→包装（散装）。

3.主要设备器具

3.1有完好的调粉设备、醒发设施设备、成型设备（手工亦可）、烘烤设施设备（包括烘烤时使用的小青石）、包装设施及称量设备等。

3.2容器具应当无毒无害，并符合食品安全要求，不得使用盛装化学物质或不易清洗的容器。

3.3设备容器应保持清洁，使用前后应进行必要的清洗消毒。

4.加工场所 

4.1加工场所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安全距离。 

4.2加工场所布局合理，并与生活场所有效隔离，加工场所不得饲养家畜、家禽，并配备防蝇、防虫、防鼠等设施。 

4.3加工区墙壁表面光洁，无脱落，并符合相关要求；门窗应采用防锈、易清洗的密封框架。 

4.4加工区布局合理，符合生产加工流程要求，并便于卫生管理和清洗、消毒，加工区的污水、废弃物要及时清除。 

4.5加工区的照明设施应安装防护罩，应配备必要的通风设施。烘烤、冷却间应有强制排气设施。 

5. 个人卫生

5.1员工每年必须进行健康检查，取得体检合格证后方可上岗。工作期间患有霍乱、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病毒性肝炎（甲型、戊性）、活动性肺炎、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国家卫计委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不得从事食品加工。

5.2接触食品人员应保持个人卫生。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不得配戴饰物、染指甲、喷洒香水。

6.生产要求

6.1 配料：原辅料使用时需感官查验其有无杂质、有无霉变、有无异味，确保合格方能使用。

6.2醒发酵面：将一定量面粉倒入容器中，添加适量生活饮用水，并将用温水化开的老酵面或酵母适量拌入，调整面水比例，确保面团软硬合适，放置于适宜温湿度环境中醒发。自然醒发需根据季节调整温度和时间。

6.3茴香、花椒叶等原料预处理：除去杂质，确保茴香及花椒叶无霉点、无杂质。将其捣碎盛装于不锈钢容器。（新鲜茴香和花椒叶可小火翻炒至无潮湿感后捣碎）。

6.4调粉：将发酵好的面团、处理好的茴香、花椒叶碎及鸡蛋、植物油、面粉、食用碱等原料按一定比例混合，揉制均匀。食用碱用量以面团无明显酸味或碱味为准。配料可根据季节、发酵程度适当调整比例。

6.5松弛：将揉制好的面团放置常温下松弛。根据季节调整松弛时间。

6.6成型：将面团分割为馍胚后擀薄。成型的待烘烤馍胚须外观光滑，形状一致，大小均匀。可使用成型设备制作。

6.7烘烤：将成型后的馍胚放在铺满小青石且预热好的平底锅或烘烤设备中，再覆盖一层加热的小青石后熟制，烘烤约3分钟。

6.7冷却：将成品石子馍挑出后自然冷却至常温。

6.8包装：将石子馍按数量或重量包装。包装材料应使用食品级材料，包装标识应标明产品名称、配料、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小作坊名称、许可证号、生产地址等信息。

7.贮存与销售

7.1产品贮存场所应阴凉、清洁、卫生、通风良好。

7.2产品销售必须执行“一票通”制度，相关记录保存不得少于一年。

7.3产品运输车辆、工具必须干净、整洁，并有防雨、防污染措施。不得与有毒有害物品混装、混运。

8.质量控制

8.1 采购原料应建立索证索票制度，如实记录原辅料、相关产品采购时间、名称、数量、供货者及联系方式。纳入食品生产许可管理的，应当采购获得生产许可证的产品。

8.2 采购的原料应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采购记录完善并可追溯，记录保存不得少于一年。

8.3原料应单独存放，不得与有毒有害、有腐蚀性的物品混合存放。

8.4不得使用变质的或超过保质期的原辅料。不得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禁止违法添加非食用化学物质。

8.5 生产用水应符合生活饮用水标准。

8.6石子馍小作坊应配合监管部门完成产品监督抽检，并保留抽样凭证。

陕西省油酥锅盔小作坊操作指导规范(试行)
1.依据及范围

1.1为了进一步规范油酥锅盔小作坊生产加工行为，保障食品安全，依据《陕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及摊贩管理条例》制定本指导规范。

1.2本规范适用于以小麦粉为主要原料，以发酵粉为主要发酵剂，以植物油、食盐、香辛料、芝麻等为辅料，添加或不添加动物油生产加工油酥锅盔的小作坊。

2.基本工艺流程

调粉（和面）→醒发→调和→成型→烘烤→冷却 →包装（散装）

3.主要设备器具

3.1有完好的调粉设备（如和面机）、醒发设施设备（如醒发箱）、成型设备（如压面机、操作台）、烘烤设备（如烤箱、电烤锅）、包装设施、其他设施 （如原辅料、食品添加剂计量器具、刀具等）。

3.2容器具应当无毒无害，并符合食品安全要求，不得使用盛装化学物质的不易清洗的容器。

3.3设备、容器具应保持清洁，使用前后应进行必要的清洗消毒。

3.4应定期对加工设备进行维护保养。

4.加工场所

4.1加工场所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安全距离。

4.2加工场所布局合理，并与生活场所有效隔离，并配备防蝇、防虫、防鼠等设施。

4.3加工区墙壁表面光洁，无脱落，并符合相关要求，门窗应采用防锈、易清洗的密封框架。

4.4加工区布局合理，符合生产加工流程要求，并便于卫生管理和清洗、消毒，加工区的污水、废弃物要及时清除。

4.5加工区的照明设施应安装防护罩，应配备必要的通风设施。烘烤车间应有强制排气设施。

5.个人卫生

5.1员工每年必须进行健康检查，取得体检合格证后方可上岗。工作期间患有霍乱、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病毒性肝炎（甲型、戊性）、活动性肺炎、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国家卫计委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不得从事食品加工。

5.2接触食品人员应保持个人卫生。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不得配戴饰物、染指甲、喷洒香水。

6.生产要求

6.1调粉：将小麦粉倒入设备或容器中，按照约5:2的比例加入水，并拌入适量发酵粉（按照说明使用），混合均匀，揉至成面团。

6.2醒发：醒发箱醒发：将和好的面团放在具有一定温度（35℃-40℃）、湿度（75%左右）的醒发箱中密闭醒发，时间为30-60分钟。自然醒发：根据季节调整温度和醒发时间，待面团膨胀，内部呈蜂窝状时，醒发完成。

6.3调和：制作油面：将小麦粉倒入容器中，按照约2:1的比例加入植物油（可一并加入适量动物油脂），揉制成面团状。再将油面与醒发好的面团按照约2:3的比例混合，同时加入食盐、香辛料、芝麻等揉至均匀。

6.4成型：将调和好的面团用压面机压成片状，上操作台叠层后，用木杠等工具反复压制密实，切割成一定规格的面饼。

6.5烘烤：将面饼放入烤箱或电烤锅内进行烘烤，烘烤温度应控制在180-200℃，烘烤时间约为30-50分钟。烘烤过程应反复翻转，至两面均为金黄色即可。

6.6冷却：烘烤后的油酥锅盔冷却至常温。

6.7包装：按数量或重量要求包装。包装材料应使用食品级材料，包装标识应标明产品名称、配料、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小作坊名称、许可证号、生产地址等信息。

7.贮存与销售

 7.1产品贮存场所应阴凉、清洁、卫生、通风良好。

 7.2产品销售必须执行“一票通”制度，相关记录保存不得少于一年。

7.3产品运输车辆、工具必须干净、整洁，并有防雨、防污染措施。不得与有毒有害物品混装、混运。

8.质量控制

8.1采购原料应建立索证票制度，如实记录原辅料相关产品采购时间、名称、数量、供货者及联系方式。纳入食品生产许可管理的应当采购获得生产许可证的产品。

8.2采购的原料应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采购记录完善并可追溯，记录保存不得少于一年。

8.3原料应单独存放，不得与有毒有害、有腐蚀性的物品混合存放。

8.4生产用水应符合生活饮用水标准。

8.5不得使用变质的或超过保质期的原辅料，不得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8.6生产加工过程禁止添加吊白块、滑石粉、溴酸钾、含铝泡打粉等违禁物质和违规使用着色剂。

8.7油酥锅盔小作坊应配合监管部门完成监督抽检，并保留抽样凭证。
陕西省蓼花糖小作坊操作指导规范(试行)
1.依据及范围

1.1为了进一步规范蓼花糖小作坊生产加工行为，保障食品安全，依据《陕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及摊贩管理条例》，制定本指导规范。

1.2 本规范适用于以新鲜优质糯米为主料，以黄豆、白砂糖、饴糖、芝麻、植物油等为辅料，生产加工蓼花糖的小作坊。

2.基本工艺流程：

2.1全过程工艺流程

黄豆→磨浆

↓

糯米→浸泡→磨粉→烫粉→蒸料→兑浆调粉→成型→阴制（干）→存放→油炸膨化→熬糖浇浆→挂皮裹制→成品

↑

白砂糖、饴糖等→熬制
2.2从半成品加工成品的工艺流程：

半成品（坯子）→油炸膨化→熬糖浇浆→挂皮裹制→成品

↑

白砂糖、饴糖等→熬制
3.主要设备器具

3.1有完好的粉碎设备、蒸练设备、混料设备、成型设备、晾制设备、油炸设备、冷却设备、包装、称量设备等。  

从半成品加工成品的生产设备：油炸设备、冷却设备、包装、称量设备等。

3.2容器具应当无毒无害，并符合食品安全要求，不得使用盛装化学物质的不易清洗的容器。

3.3设备容器应保持清洁，使用前后应进行必要的清洗消毒。

3.4应定期对加工设备进行维护保养。

4.加工场所

4.1加工场所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安全距离。

4.2加工场所布局合理，并与生活场所有效隔离，并配备防蝇、防虫、防鼠等设施。

4.3加工区墙壁表面光洁，无脱落，并符合相关要求，门窗应采用防锈、易清洗的密封框架。

4.4加工区布局合理，符合生产加工流程要求，并便于卫生管理和清洗、消毒，加工区的污水、废弃物要及时清除。

4.5加工区的照明设施应安装防护罩，应配备必要的通风设施。油炸间应有强制排气设施。

5.个人卫生

5.1员工每年必须进行健康检查，取得体检合格证后方可上岗。工作期间患有霍乱、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病毒性肝炎（甲型、戊性）、活动性肺炎、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国家卫计委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不得从事食品加工。

5.2接触食品人员应保持个人卫生。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不得配戴饰物、染指甲、喷洒香水。

6.生产要求

 6.1 浸泡：选新鲜优质糯米，加水至完全淹没米面，常温浸泡1天后换水，继续浸泡5-7天，直至无硬芯。

6.2 磨粉：将浸泡好的糯米冲净、沥水后，缓慢倒入磨粉机，充分研磨至粉末状。

6.3  烫粉：将糯米面放入容器内，徐徐加入开水，边加边搅拌，至团状，糯米面与水比例为10:2左右。

6.4  蒸料：将烫好的糯米面团放入蒸笼，大火蒸约60min～90min。

6.5  兑浆调粉：将蒸好的糯米面团放入容器内，按照约50：1的比例加入新鲜豆浆搅拌均匀。搅拌过程控制在1小时内，搅拌后的糯米面团温度应控制在30℃～40℃。

6.6  成型：趁热将搅拌好的面团制成高宽约2厘米、长约10厘米的长方体等形状的坯子。

6.7  阴制：将成型好的坯子放在避光、通风的室内，阴干3—4天后，再放置在密闭容器内1—2天。如此多次，直至干透（水分含量不大于8%）。

6.8 存放：将干透后的坯子常温、避光、通风存放，存放时间不少于3个月。

6.9  油炸膨化：将坯子浸泡在约60℃的食用植物油中10分钟左右，捞出后置入约150℃的食用植物油中，炸成不再膨大且呈棕红色的坯料。

6.10  熬糖浇浆：将坯料倒入用饴糖、白砂糖等熬制的糖浆中翻动，使糖浆完全包裹。

6.11  挂皮裹制：芝麻经淘洗、晾干、炒熟后放入容器内。将包裹糖浆的坯料倒入，充分拌匀，粘满芝麻即可。

6.12包装：按要求称重、包装。包装材料应使用食品级材料，包装标识应标明产品名称、配料、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小作坊名称、许可证号、生产地址等信息。

7.贮存与销售

7.1产品贮存场所应阴凉、清洁、卫生、通风良好。

7.2产品销售必须执行“一票通”制度，相关记录保存不得少于一年。

7.3产品运输车辆、工具必须干净、整洁，并有防雨、防污染措施。 外包装应牢固，确保内容物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不受挤压。不得与有毒有害物品混装、混运。

8.质量控制

8.1采购原料应建立索证票制度，如实记录原辅料相关产品采购时间、名称、数量、供货者及联系方式。纳入食品生产许可管理的应当采购获得生产许可证的产品。

8.2采购坯子从事加工蓼花糖的，应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资质和产品合格证明文件，并对采购的坯子进行质量查验。

8.3采购的原料应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采购记录完善并可追溯，记录保存不得少于一年。

8.4原料、半成品应单独存放，不得与有毒有害、有腐蚀性的物品混合存放。

8.5炸制用油应定期更换，不得循环使用。废弃油脂应由具有资质的机构回收或无害化处理。

8.6生产用水应符合生活饮用水标准。

8.7不得使用变质的或超过保质期的原辅料。不得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禁止违法添加非食用化学物质。

8.8蓼花糖小作坊应配合监管部门完成监督抽检，并保留抽样凭证。

陕西省耀州雪花糖小作坊操作指导规范（试行）
1.依据及范围

1.1 为了进一步规范雪花糖生产加工行为，保障食品安全，依据《陕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及摊贩管理条例》，制定本指导规范。

1.2 本指导规范适用以小米、芝麻、大麦等为主要原料，采用发酵、制糖工艺生产加工雪花糖的小作坊。

2.基本生产流程

原料处理→大麦发芽→蒸米→发酵→沥汁→熬糖→制糖→炒芝麻→混合→切糖→包装

3.主要设备器具

3.1 有完好的原料处理设备、烘炒设备、粉碎设备、蒸煮设备、称量设备及其他必要的辅助设备。

3.2 容器具应当无毒无害，并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得使用盛装化学物质的和不易清洗的容器。

3.3 设备容器应保持清洁，应定期清洗消毒。

3.4 应定期对加工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

4.加工场所

4.1 加工场所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安全距离。

4.2 加工场所布局合理，并与生活场所有效隔离，加工场所不得饲养家畜、家禽，并配备防蝇、防虫、防鼠、防尘、防火等设施。

4.3 加工区墙壁表面光洁，无脱落，并符合相关要求；门窗应采用防锈、易清洗的密封框架。

4.4 加工区布局合理，符合生产加工流程要求，并便于卫生管理和清洗、消毒。加工区的污水、废弃物要及时清除。

4.5 加工区的照明设施应安装防护罩，应配备必要的通风设施。烘炒间应有强制排烟设施，蒸煮、熬糖间要有强制排气设施。

5.个人卫生

5.1员工每年必须进行健康检查，取得体检合格证后方可上岗。工作期间患有霍乱、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病毒性肝炎（甲型、戊性）、活动性肺炎、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国家卫计委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不得从事食品加工。

5.2接触食品人员应保持个人卫生。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不得配戴饰物、染指甲、喷洒香水。

6.生产要求

6.1 原料处理：选取颗粒饱满、干燥、无霉烂变质、无污染的原料，经挑拣、过筛、淘洗备用。

6.2 发芽粉碎：大麦经浸泡6小时后沥水，放置容器中，每天冲洗1-2次后沥水，约7-8天后大麦发芽打弯成环状，粉碎成浆待用。

6.3蒸米：将淘洗干净的小米置于容器中浸泡，加水至高于米面10厘米，浸泡10小时。将浸泡好的小米放在蒸锅中蒸约2小时，每40分钟搅动一次，反复淋水，蒸至无硬心。将蒸熟的小米自然降温至约70℃。

6.4 发酵：将大麦芽浆和小米按照1:4的比例混合均匀成料胚，放入发酵缸,缸内温度降至约60℃ 时进行糖化发酵，发酵时间约3小时。

6.5 沥汁：在发酵缸中加入开水，第一次加入料胚量的1.5倍，静置2小时后沥汁；第二次加入料胚量的1倍，静置1.5小时后沥汁，与第一次沥汁混合。第三次加入料胚量的0.5倍，静置1小时后沥汁，单独保存。

6.6 熬糖：将前两次混合的糖汁倒入熬糖锅内加热，先大火后小火，反复搅拌，熬至糖汁表面发皱有弹性，色泽米黄均匀时出锅，自然冷却成糖块，放入保温容器中。 

6.7 制糖（盘糖、扯糖、摔糖）：第三次沥汁放在蒸锅中加热产生蒸汽，将保温容器中的糖块取出，分成若干小块后分别置于蒸锅上熏蒸， 待糖块变软，拉成糖条，并借助蒸汽进行盘、扯、摔，使其柔软自如，白绵发亮。 摔好的糖条平放，密闭保存。

6.8 炒芝麻：将淘洗干燥的芝麻炒至颜色呈奶白色，通身胀圆。

6.9 混合：将炒好的芝麻放在锅中加热，取出摔好的糖条敲碎后均匀覆盖在芝麻上，微火加热使糖融化，将糖条与芝麻揉匀成芝麻糖。芝麻和糖条混合的比例是2:1 。

6.10 切糖：将芝麻糖从锅内取出趁热擀至1cm厚，切成10cm宽的条状后，再将条状芝麻糖分割成若断若连的薄片，即成雪花糖。分割前芝麻糖条应30℃保存。

6.11包装：包装前应对色泽、形状等进行检查，符合要求后进行包装。包装材料应使用食品级材料，标识应标明食品名称、规格、配料、净含量、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小作坊名称、许可证号、生产地址、联系方式等。

7.贮存与销售

7.1 产品贮存场所应阴凉、清洁、卫生、通风、干燥。

7.2 产品销售必须执行“一票通”制度，相关记录保存不得少于一年。

7.3 产品运输车辆、工具必须干净、整洁，并有防雨、防污染措施。不得与有毒有害物品混装、混运。

8.质量控制

8.1 采购原料应建立索证索票制度，如实记录原辅料、相关产品采购时间、名称、数量、供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纳入食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应当采购获得生产许可证的产品。

8.2 采购的原料应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采购记录完善并可追溯，记录保存不得少于一年。

8.3 原料应单独存放，不得与有毒有害、有腐蚀性的物品混合存放。

8.4 生产用水应符合生活饮用水标准。

8.5不得使用变质的或超过保质期的原辅料。不得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禁止违法添加非食用化学物质。

8.6雪花糖小作坊应配合监管部门完成产品监督抽检，并保留抽样凭证。

陕西省酱腌菜小作坊操作指导规范（试行）
1.依据及范围

1.1 为了进一步规范酱腌菜生产加工行为，保障食品安全，依据《陕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及摊贩管理条例》，制定本指导规范。

1.2 本指导规范适用以新鲜的根茎类蔬菜为主要原料，采用酱渍工艺生产加工酱腌菜的小作坊。

1.3 以盐渍、糖渍工艺制作酱腌菜的小作坊参照本规范执行。

2.基本工艺流程

原料预处理（分拣、淘洗、切分）→酱渍→清洗→调味（或不调味）→包装→入库销售

3.主要设备器具

3.1 原料预处理、清洗设施，腌制设施，分选台，切制、包装设施，称量设备及其他必要的辅助设备。

3.2 容器具应当无毒无害，并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得使用盛装化学物质的和不易清洗的容器。

3.3 设备容器应保持清洁，应定期用开水清洗消毒。

3.4 应定期对加工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

4.加工场所

4.1 加工场所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安全距离。

4.2 加工场所布局合理，并与生活场所有效隔离，加工场所不得饲养家畜、家禽，并配备防蝇、防虫、防鼠等设施。

4.3 加工区墙壁表面光洁，无脱落，并符合相关要求；门窗应采用防锈、易清洗的密封框架。

4.4 加工区布局合理，符合生产加工流程要求，并便于卫生管理和清洗、消毒。加工区的污水、废弃物要及时清除。

4.5 加工区的腌制缸等容器应配备防尘罩等防护措施。

5.个人卫生

5.1员工每年必须进行健康检查，取得体检合格证后方可上岗。工作期间患有霍乱、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病毒性肝炎（甲型、戊性）、活动性肺炎、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国家卫计委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不得从事食品加工。

5.2接触食品人员应保持个人卫生。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不得配戴饰物、染指甲、喷洒香水。

6.生产要求

6.1 原料预处理：去除原料中的泥土等杂质，剔除腐烂、变质的部位，用水清洗，如需要应去皮、切分。

6.2浸泡：将处理好的半成品放入浓度约为18%的盐水池（或缸）中，完全浸没，发酵10天左右，早晚各搅拌一次。若温度偏低，可适当延长发酵时间。

6.3脱盐：将浸泡好的半成品用清水脱盐两次，每次约一小时，脱盐过程应反复翻动。

6.4酱渍：脱盐后的半成品放入腌制缸中，层层加入面酱，面酱应充分覆盖半成品。将腌制缸置于阳光下加盖发酵，每天中午翻搅一次。酱渍过程应至少倒缸2次，春秋季倒缸一次酱渍10-15天，夏季倒缸一次酱渍7-10天，若温度过低适当延长酱渍时间，冬季停止倒缸。面酱可反复使用，最后一次倒缸应使用新鲜面酱。

6.5切制：将腌制好的半成品用水清洗干净，进行切制。

6.6调味：将切制好的半成品加入调味料，搅拌均匀。

6.7包装：包装前对产品的色泽、气味、滋味等进行检查，符合要求后进行包装。包装材料应为食品级，标识应标明食品名称、配料、小作坊名称、许可证号、生产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

7.贮存与销售

7.1 产品贮存场所应阴凉、清洁、卫生、通风、干燥。

7.2 产品销售必须执行“一票通”制度，相关记录保存不得少于一年。

7.3 产品运输车辆、工具必须干净、整洁，并有防雨、防污染措施。不得与有毒有害物品混装、混运。

8.质量控制

8.1 采购原辅料应建立索证索票制度，如实记录原辅料、相关产品采购时间、名称、数量、供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纳入食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应当采购获得生产许可证的产品。

8.2 采购的原辅料应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采购记录完善并可追溯，记录保存不得少于一年。

8.3 原料应单独存放，注意存放的温湿度和时间，不得与有毒有害、有腐蚀性的物品混合存放。

8.4 生产用水应符合生活饮用水标准。

8.5 生产过程中应做好卫生防控，防止微生物指标超标。

8.6不得使用变质的或超过保质期的原辅料。不得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禁止违法添加非食用化学物质。

8.7生产中掌握适宜腌制时间，避免腌制时间不当导致亚硝酸盐超标。

8.8生产用的腌制容器，材质为不锈钢、陶瓷、水泥池内壁涂聚酰胺环氧树脂涂料，应防腐、易清洗。

8.9酱腌菜小作坊应配合监管部门完成产品监督抽检，并保留抽样凭证。
陕西省黄米馍馍小作坊操作指导规范（试行）
1.依据及范围

1.1为进一步规范黄米馍馍小作坊生产加工行为，保障食品安全，依据《陕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及摊贩管理条例》，制定本指导规范。

1.2本规范适用于以红糜子为主要原料，加入适量白砂糖，以老酵面为主要发酵剂加工黄米馍馍的小作坊。

2.基本工艺流程

原料处理→浸泡→煮制→晒制→磨粉→和面→醒面→发酵→成型→蒸制→冷却→包装（散装）。

3.主要设备器具

3.1 有完好的制米机或碾子、磨粉设备、调粉设备、发酵设施设备、蒸煮设备、成型设备（手工成型需配置工作台）、包装设施。

3.2 容器具应当无毒无害，并符合食品安全要求，不得使用盛装化学物质的和不易清洗的容器。

3.3  设备容器应保持清洁，使用前后应进行必要的清洗消毒。

3.4  应定期对加工设备进行维护保养。

4.加工场所

4.1  加工场所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安全距离。

4.2  加工场所布局合理，并与生活场所有效隔离，加工场所不得饲养家畜、家禽，并配备防蝇、防虫、防鼠等设施。

4.3  加工区墙壁表面光洁，无脱落，并符合相关要求；门窗应采用防锈、易清洗的密封框架。

4.4  加工区布局合理，符合生产加工流程要求，并便于卫生管理和清洗、消毒。要保持原料及成品油存放相对独立并远离火源。加工区的污水、废弃物要及时清除。

4.5  加工区的照明设施应安装防护罩，应配备必要的通风设施。

5.个人卫生

5.1  员工每年必须进行健康检查，取得体检合格证后方可上岗。工作期间患有霍乱、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病毒性肝炎（甲型、戊性）、活动性肺炎、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国家卫计委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不得从事食品加工。

5.2  接触食品人员应保持个人卫生。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不得配戴饰物、染指甲、喷洒香水。

6.生产要求

6.1  原料处理：选择颗粒饱满、无霉变的红糜子，除杂后用制米机或碾子去皮加工成黄米，淘洗备用。

6.2  浸泡：将淘洗干净的黄米置于容器中浸泡，加水至高于米面8-10厘米，室温在20℃以上浸泡7小时以上，室温在20℃以下浸泡10小时以上，泡至黄米无硬心。

6.3  煮制：蒸锅加水烧至沸腾，倒入浸泡好的黄米，水面应高于米面，大火煮制5-8分钟。

6.4  晒制：将煮制好的黄米摊开在透水布上，在室外干净、防尘、防虫的台面上晒至水干。

6.5  磨粉：将凉制好的黄米磨制后筛成黄米面粉。

6.6  和面：黄米面粉用大火翻炒5-6分钟，至手感微热后倒入容器，揉捏成团，确保面团软硬合适。

6.7  醒面：将和好的面团放到密闭容器中，在40℃-60℃醒发12小时。

6.8  发酵：按照面团与老酵面（上次制作留下的适量面团加小麦曲发酵制成）20:1的比例，将用温开水化开的老酵面加入到醒发好的面团中，反复揉至均匀，放入到带盖的容器中自然发酵，使面团呈大小均匀的蜂窝状。如需要，可加碱、糖调整。

6.9  成型：将调整好的面团用直径为5厘米左右的勺子舀成大小均匀块状，手工捖至外观光滑，形状一致的面胚。

6.10  蒸制：将成型后的面胚用大火蒸制约20-25分钟。

6.11  冷却：蒸制好的黄米馍馍冷却至常温。

6.12  包装：包装材料应使用食品级材料，包装标识应标明产品名称、配料、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小作坊名称、许可证号、生产地址等信息。

7.贮存与销售

7.1  产品贮存场所应阴凉、清洁、卫生、通风良好。

7.2  产品销售必须执行“一票通”制度，相关记录保存不得少于一年。

7.3  产品运输车辆、工具必须干净、整洁，并有防雨、防污染措施。不得与有毒有害物品混装、混运。

8.质量控制

8.1  采购原料应建立索证索票制度，如实记录原辅料、相关产品采购时间、名称、数量、供货者及联系方式。纳入食品生产许可管理的，应当采购获得生产许可证的产品。

8.2  采购的原料应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采购记录完善并可追溯，记录保存不得少于一年。

8.3  原料应单独存放，不得与有毒有害、有腐蚀性的物品混合存放。

8.4  不得使用变质的或超过保质期的原辅料。不得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严禁添加邻苯甲酰磺酰亚胺（糖精）、橙黄等违禁物质。 

8.5  生产用水应符合生活饮用水标准。

8.6 黄米馍馍小作坊应配合监管部门完成产品监督抽检，并保留抽样凭证。

陕西省羊杂碎（榆林）小作坊操作指导规范

1.依据及范围

1.1为了进一步规范羊杂碎小作坊生产加工行为，保障食品安全，依据《陕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及摊贩管理条例》，制定本指导规范。

1.2本指导规范适用于以羊子的内脏（心、肝、肺、肚、腰、肠、血）和羊脊骨髓为主要原料，加入适量的食用盐、味精、鸡精及食用香辛料等辅料，经选料、清理清洗、煮制、切分、煲汤、冷却、包装等工序生产羊杂碎汤包，再配以薯条、粉条、豆腐丝以及葱、香菜等组成配料包的生产加工羊杂碎的小作坊。

1.3以羊杂碎汤包与配料包组成为主要工艺制作或以其它畜产类制作杂碎及配料包，可以参照本规范执行。

2.基本工艺流程

羊脊骨髓

↓

羊内脏→选料→清理清洗→煮制→切分→煲汤→

调味→冷却→包装→羊杂碎汤包

↑

（食用盐、味精、鸡精及其它食用香辛料）

马铃薯→去皮→清洗→切条→油炸→冷却

                      ↓

开水清笊→冷却

鲜豆腐→切片→油炸→切条→冷却             配料包  复合包装

粉条→浸泡→湿粉条→切段

葱花、香菜及其它→清理清洗→切碎                    成品贮存

3.主要设备器具

3.1有完好的原料冷藏（冷冻）设备、解冻设备、原料清理设备、清洗设备、消毒设备、配料设备、蒸煮设备、油炸设备、切分设备、包装设备等。

3.2冷库（柜）的容量应与生产加工规模相适应。

3.3生产设备和器具应采用无毒、无害、耐腐蚀、不易生锈和不易于微生物滋生的材料制成，并符合食品安全要求，不得使用盛装化学物质的和不易清洗的容器。

3.4设备容器应保持清洁，使用前后应进行清洗消毒。

3.5应定期对加工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

4.加工场所

4.1加工场所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安全距离。

4.2加工场所布局合理，并与生活场所有效隔离，加工场所不得饲养家畜、家禽，并配备防蝇、防虫、防鼠等设施。

4.3加工区墙壁表面光洁，无脱落，并符合相关要求；门窗应采用防锈、易清洗的密封框架。

4.4加工区布局合理，符合生产加工流程要求。原料、半成品、成品加工区应分开，半成品的加工贮藏要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污染。

4.5加工区的设置应便于清洗、消毒，加工区的污水、废弃物要及时清除。

4.5加工区的照明设施应安装防护罩，配备必要的通风设施和良好的供排水设施，污水排放应符合要求。

4.6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生产场所和周围区域内害虫滋生。进行杀虫、消毒操作时，不得污染原辅料、食品及与食品生产直接接触的物品。

5.个人卫生

5.1员工每年必须进行健康检查，取得体检合格证后方可上岗。工作期间患有霍乱、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病毒性肝炎（甲型、戊型）、活动性肺炎、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国家卫计委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不得从事食品加工。

5.2接触食品人员应保持个人卫生。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不得配戴饰物、染指甲、喷洒香水。

6.生产要求

6.1 羊杂碎汤包

6.1.1 选料：选用经检疫合格羊子的鲜（冻）内脏。

6.1.2 清理清洗：解冻后，除去血丝、筋膜等，用清水、温水反复冲洗干净。

6.1.3 煮制：将清洗干净的羊内脏进行煮制，煮制过程中不断去除上层飘浮残沫，无浮沫后适量加入食用盐和香辛调味料包调味，温火加热至9成熟。

6.1.4 切分：将煮制的羊内脏切分成大小均匀的条块状，成纯杂碎。

6.1.5 煲汤：纯杂碎按一定配比重入原汤，加入或不加入羊脊骨髓熬煮的腥汤，加热，去除杂骨及漂浮沸沫后，再次加入食用盐和香辛调味料包调味。

6.1.6 冷却：自然冷却至室温。

6.1.7 汤包包装：经冷却后的羊杂碎汤用食品级包装材质定量包装。

6.2 配料包

6.2.1 豆腐丝：鲜豆腐切片入锅油炸，直至表皮呈金黄色后，沥干油渍，放凉后切丝。

6.2.2 粉条：用温水浸泡至水粉状态，切段。水分含量控制25%左右。

6.2.3 薯条：选取干净完好的马铃薯去皮、清洗、切条，分别清笊或油炸。

6.2.4 其他：选取葱、香菜等新鲜蔬菜，清理清洗后切碎。

6.2.5 配料包装：将油炸薯条、清笊薯条、粉条、豆腐丝以及切碎的新鲜蔬菜按配比混匀装入配料包。可以真空包装。

6.3 复合包装：将羊杂碎汤包与配料包装入包装袋中封口，包装标识应标明食品名称、配料、小作坊名称、许可证号、生产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等。

7.贮存与销售

7.1产品贮存场所应当阴凉、清洁、卫生、通风良好。肉类原料按照要求冷藏或冷冻贮存，冷藏的温度应保持在0至4℃，冷冻的存储温度不高于-18℃，其他原辅料和成品按照贮存温度要求分别进行贮存。

7.2产品销售必须执行“一票通”制度，相关记录保存不得少于一年。

7.3产品运输车辆、工具必须干净、整洁，并有防雨、防污染措施，不得与有毒有害物品混装、混运。运输、储存时应有冷链措施，防止产品变质。

8.质量控制

8.1 采购原料应建立索证索票制度，如实记录原辅料、相关产品采购时间、名称、数量、供货者及联系方式。纳入食品生产许可管理的，应当采购获得生产许可证的产品。

8.2 采购的原料应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羊内脏要有相关检验检疫合格证明文件，采购记录完善并可追溯，且记录保存不得少于一年。

8.3原料应单独存放于冷藏（冷冻）设备中，不得与有毒有害、有腐蚀性的物品混合存放。

8.4肉类和蔬菜清洗区域应严格分开，及时清理生产加工过程中的废弃物，确保加工场所干净无污染。

8.5生产用水应符合生活饮用水标准。

8.6不得使用变质的或超过保质期的原辅料。不得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禁止违法添加非食用化学物质。

8.7 严禁使用未经检疫或检疫不合格的羊子内脏和羊脊骨髓。

8.8羊杂碎小作坊应配合监管部门完成产品监督抽检，并保留抽样凭证。

陕西省核桃馍（炕炕馍）小作坊操作指导规范（试行）
1.依据及范围

1.1为进一步规范核桃馍生产加工行为，保障食品安全，依据《陕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及摊贩管理条例》，制定本指导规范。

1.2本规范适用于以小麦粉、核桃仁、菜籽油等为主要原料，以老酵面为主要发酵剂生产加工核桃馍的小作坊。

2. 基本工艺流程

配料→调粉（和面）→醒发→酸度调节(包括二次醒发)→手工成型→涂抹馅料→烘烤→冷却→包装（散装）。

3. 主要设备器具

3.1 有完好的调粉设备、配料加工设备、醒发设备、食品盛装器具、成型设备、烘烤设备、包装设备、称量器具等。

3.2 容器具应当无毒、无害，并符合食品安全要求，不得使用盛装化学物质和不易清洗的容器。

3.3设备容器应保持清洁，使用前后应进行必要的清洗消毒。

3.4应定期对加工设备进行维护保养。

4. 加工场所

4.1加工场所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安全距离。

4.2加工场所布局合理，并与生活场所有效隔离，加工场所不得饲养家畜、家禽，并配备防蝇、防虫、防鼠等设施。

4.3加工区墙壁表面光洁，无脱落，并符合相关要求；门窗应采用防锈、易清洗的密封框架。

4.4加工区布局合理，符合生产加工流程要求，并便于卫生管理和清洗、消毒，加工区的污水、废弃物要及时清除。

4.5加工区应配备必要的照明及通风设施。

5. 个人卫生

5.1员工每年必须进行健康检查，取得体检合格证后方可上岗。工作期间患有霍乱、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病毒性肝炎（甲型、戊性）、活动性肺炎、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国家卫计委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不得从事食品加工。

5.2接触食品人员应保持个人卫生。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不得配戴饰物、染指甲、喷洒香水。

6.生产要求  

6.1 配料：核桃仁等原料使用前应进行感官查验，确保无杂质、霉变、异味等方可使用。按照面粉与核桃仁约1:0.2的比例配备核桃仁，经挑捡、烘烤、脱皮后，粉碎成绿豆大小的核桃碎。在核桃碎中加入适量菜籽油、花椒面、食用盐等，调制均匀备用。

6.2调粉（和面）：将面粉、适量菜籽油和老酵面倒入容器，加入适量温水，搅拌均匀，反复揉捏成面团。根据需要调整面、水的比例，确保面团软硬合适。

6.3醒发：将面团放入带盖的容器中自然醒发，夏季发酵4-6小时，春秋季发酵6-8小时，冬季发酵8-10小时，待面团内呈蜂窝状，醒发完成。

6.4酸度调节：将发酵后的面团加入适量食用碱，揉制均匀后二次醒发至面团内呈大小均匀的蜂窝状，无明显酸味和碱味即可。

6.5成型：将醒发好的面团揉成条状，揪成大小均匀的剂子，擀开，加入调制好的核桃碎，卷成圆条后按压成饼坯，表面涂抹一层核桃碎，装盘待用。

6.6烘烤：将饼坯装盘放入烤箱，在上下火温度280℃-250℃下烘烤10--20分钟，表面呈金黄即可出箱。

6.7冷却：烤好的核桃馍自然冷却至常温。

6.8包装：包装材料应使用食品级材料，预包装产品应当标明食品名称、成分或者配料表、小作坊名称、许可证号、生产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

7.贮存与销售

7.1产品贮存场所应阴凉、清洁、卫生、通风良好。

7.2产品销售必须执行“一票通”制度，相关记录保存不得少于一年。

7.3产品运输车辆、工具必须干净、整洁，并有防雨、防污染措施。不得与有毒有害物品混装、混运。

8.质量控制

8.1 采购原料应建立索证索票制度，如实记录原辅料、相关产品采购时间、名称、数量、供货者及联系方式。纳入食品生产许可管理的，应当采购获得生产许可证的产品。

8.2 采购的原料应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采购记录完善并可追溯，记录保存不得少于一年。

8.3原料应单独存放，不得与有毒有害、有腐蚀性的物品混合存放。

8.4不得使用变质的或超过保质期的原辅料。不得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禁止违法添加非食用化学物质。

8.5 生产用水应符合生活饮用水标准。

8.6核桃馍小作坊应配合监管部门完成产品监督抽检，并保留抽样凭证。
陕西省蜂蜜小作坊操作指导规范(试行)
1.依据及范围

1.1 为了进一步规范蜂蜜小作坊生产加工行为，保障食品安全，依据《陕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及摊贩管理条例》，制定本指导规范。

1.2 本指导规范适用以原蜜为原料，经过滤、脱水等工序生产加工蜂蜜的小作坊。

2.基本工艺流程

投料→融蜜→粗滤→精滤→真空脱水→（过滤）→灌装。

3.主要设备器具

3.1 蜂蜜加工应具备周转桶、原料罐、过滤设施、真空脱水设备、成品罐、容器清洗消毒设施、灌装设施及其他必要的辅助设备。

3.2 容器具应当无毒无害，并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得使用盛装化学物质的和不易清洗的设备、工具和容器。

3.3 设备容器应保持清洁，应定期进行清洗消毒。

3.4 应定期对加工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

4.加工场所

4.1 加工场所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安全距离。加工场所与生活场所有效隔离，加工场所不得饲养家畜、家禽，并配备防蝇、防虫、防鼠等设施。

4.2具备与生产能力相适应的原辅料库、加工车间、包装车间、成品库，生产用房能满足工艺要求。

4.3加工车间内地面及墙壁做到能够冲洗并保持清洁,应设置独立的投料间和灌装间。灌装车间应相对封闭，入口处设有人员和物流净化设施。

4.4 加工区布局合理，符合生产加工流程要求，并便于卫生管理和清洗、消毒。加工区的照明设施应安装防护罩，应配备必要的通风设施。加工区的污水、废弃物要及时清除。

5.个人卫生

5.1员工每年必须进行健康检查，取得体检合格证后方可上岗。工作期间患有霍乱、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病毒性肝炎（甲型、戊性）、活动性肺炎、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国家卫计委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不得从事食品加工。

5.2接触食品人员应保持个人卫生。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不得配戴饰物、染指甲、喷洒香水。

6.生产要求

6.1 投料：选择经验收合格，无异味、无杂质、无霉变的原蜜。

6.2融蜜：将原蜜置于水浴容器中逐渐加热，温度不高于60℃，搅拌直至蜂蜜全部融化,融蜜时间一般控制在60min以内，融化后的蜂蜜温度保持在40℃以上。

6.3粗滤、精滤：过滤过程应在密封装置中进行。粗滤滤网一般在60-80目之间，温度控制在45℃左右。精滤滤网一般在80-120目，温度控制在55℃左右。

6.4真空脱水：采用真空干燥设备对精虑后的蜂蜜进行脱水，温度设定为50℃～60℃。

6.5过滤：根据蜂蜜品质要求，可再进行一次过滤，滤网一般在80-120目。冷却。

6.6灌装：灌装应在相对封闭、洁净的场所中进行，盛装蜂蜜的容器应清洁、干净，符合食品安全要求。包装标识应标明产品名称、配料、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小作坊名称、许可证号、生产地址等信息。
7.贮存与销售

7.1 产品贮存场所应阴凉、清洁、卫生、通风、干燥。

7.2 产品销售必须执行“一票通”制度，相关记录保存不得少于一年。

7.3 产品运输车辆、工具必须干净、整洁，并有防雨、防污染措施。不得与有毒有害物品混装、混运。

8.质量控制

8.1 采购原料应建立索证索票制度，如实记录原辅料、相关产品采购时间、名称、数量、供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

8.2 采购的原料应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采购记录完善并可追溯，记录保存不得少于一年。

8.3 原料应单独存放，不得与有毒有害、有腐蚀性的物品混合存放。

8.4 生产用水应符合生活饮用水标准。

8.5 不得使用糖浆等非蜂蜜原料勾兑加工，生产中不得添加香精香料、甜味剂、增稠剂等食品添加剂。

8.6 管道、容器具、内包装材料应为食品级。

8.7蜂蜜小作坊应配合监管部门完成产品监督抽检，并保留抽样凭证。

陕西省豆豉小作坊操作指导规范（试行）

 1.依据及范围
1.1 为了进一步规范豆豉小作坊生产加工行为，保障食品安全，依据《陕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及摊贩管理条例》，制定本指导规范。

1.2 本规范适用于以干黄豆或干黑豆为原料，添加适量的食用盐、辣椒面等香辛料，经原料处理、浸泡、熟制、发酵、拌料、干燥、包装（或散装）、杀菌等工艺生产加工豆豉的小作坊。

2.基本工艺流程

原料处理→浸泡→熟制→发酵→拌料→干燥→包装（散装）→杀菌→冷却

3.主要设备器具

3.1 有完好的原料处理设备、蒸煮设备、发酵设备、称量工具、包装设备、杀菌设备、贮存容器及其它必要的辅助设备。

3.2容器具应当无毒无害，并符合食品安全要求，不得使用盛装化学物质的和不易清洁的容器。

3.3 设备容器应保持清洁，使用前后应进行清洗消毒。

3.4 应定期对加工设备进行维护保养。

4.加工场所

4.1 加工场所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安全距离。

4.2 加工场所应与生活场所有效隔离，加工场所不得饲养家禽、家畜，并配备防蝇、防虫、防鼠等设施。

4.3加工区墙壁表面光洁，无脱落，并符合相关要求；门窗应采用防锈、易清洁的密封框架。

4.4加工区布局合理，符合生产加工流程要求。生产过程中避免交叉污染，并便于卫生管理和清洗、消毒。加工区的污水、废弃物要及时清除。

4.5加工区应通风良好，照明设施应安装防护罩。加工区应配备必要的排气设施、供水设施和符合生产要求的污水排放设施，排水良好。

4.6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生产场所和周围区域内虫害滋生。

5.个人卫生

5.1员工每年必须进行健康检查，取得体检合格证后方可上岗。工作期间患有霍乱、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病毒性肝炎（甲型、戊型）、活动性肺炎、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国家卫计委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不得从事食品加工。

5.2接触食品人员应保持个人卫生。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不得配戴饰物、染指甲、喷洒香水。

6.生产要求

6.1原料处理：在工作台上手工挑拣黄豆或黑豆，去除石子、豆秸等杂质，豆粒要确保无破损、无虫蛀、无霉变。清洗豆料时保证水量充足，及时去除漂浮在水面的杂物。

6.2浸泡：将清洗好的豆料放入清洁的容器中，加入符合生活饮用水标准的水，确保豆料始终浸没在水中。冬天浸泡时间一般控制在8-15个小时, 夏天浸泡时间一般控制在6-8个小时，浸泡至豆料膨胀，表皮不破裂为宜。

6.3熟制：将浸泡好的豆料放入蒸煮设备进行蒸煮，蒸煮时间根据使用的设备确定。使用压力设备时，温度一般控制在110℃，蒸煮1小时为宜；使用普通蒸煮设备时至少蒸煮2小时，至豆料完全熟透无硬芯。

6.4发酵：将熟透的豆料放入干净卫生、无毒无害的发酵设备中自然发酵，发酵温度一般控制在28℃以下，发酵时间一般为48 -72小时。发酵时要做好防护，防止杂菌污染。夏季时应做好温度监测，防止温度过高引起腐败变质。发酵好的豆粒应有豆豉固有的香气，搅拌挑起时有白色或透明丝状物。

6.5拌料：将发酵好的豆料放入便于搅拌的容器中,按不高于干豆重量4%的比例加入食用盐进行调味和防腐，再加入辣椒面、花椒粉等香辛料,搅拌均匀即可。

6.6干燥：采用自然晾干的，应保持通风干燥环境，且配备防蝇、防虫、防鼠等防护设施。鼓励有条件的采取烘干设备进行干燥。干燥后的豆料应有硬芯, 水分控制在30%以下。

6.7包装：必须使用食品级包装袋进行包装，包装标识应标明产品名称、配料、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小作坊名称、许可证号、生产地址等信息。

6.8杀菌：将包装好的豆豉放入杀菌设备中进行杀菌，根据设备条件确定灭菌温度和时间。使用杀菌锅的一般将杀菌温度控制在80℃—100℃，时间为30分钟左右。

6.9冷却：将产品放在阴凉干燥通风处自然冷却。

7.贮存与销售

7.1产品贮存场所应阴凉、干燥、卫生、通风良好，不得露天堆放。

7.2产品销售必须执行“一票通”制度，相关记录保存不得少于一年。

7.3产品运输车辆、工具必须干净、整洁，并有防雨、防污染措施。不得与有毒有害物品混放、混装、混运。

8.质量控制

8.1采购原辅料（含食盐、香辛料、包装袋等）应建立索证索票制度，如实记录原辅料、相关产品采购时间、名称、数量、供货者及联系方式。纳入食品生产许可管理的，应当采购获得生产许可证的产品。

8.2采购的原辅料（含食盐、香辛料、包装袋等）应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采购记录完善并可追溯，记录保存不得少于一年。

8.3原辅料（含食盐、香辛料、包装袋等）应单独存放于干燥、通风、阴凉处，不得与有毒有害、有腐蚀性的物品混合存放。

8.4 不得使用霉变、陈化原料加工产品。不得使用变质的或超过保质期的原辅料。不得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禁止违法添加非食用化学物质。
8.5生产用水应符合生活饮用水标准。

8.6豆豉小作坊应配合监管部门完成产品监督抽检，并保留抽样凭证。

陕西省甑糕小作坊操作指导规范（试行）
1.依据及范围

1.1 为了进一步规范甑糕小作坊生产加工行为，保障食品安全，依据《陕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及摊贩管理条例》，制定本指导规范。

1.2 本规范适用于以糯米为主要原料，以大枣、蜜枣、芸豆、白砂糖等为辅料，经浸泡、蒸煮等工艺生产加工甑糕的小作坊。

2.基本工艺流程

原辅料处理→浸泡→预蒸→（拌糖）→装甑→蒸制→包装（散装）

3.主要设备器具

3.1 有完好的原料浸泡设备、蒸煮设备、搅拌设备、称量工具及其它必要的辅助设备。

3.2 容器具应当无毒无害，并符合食品安全要求，不得使用盛装化学物质的和不易清洁的容器。

3.3 设备容器应保持清洁，使用前后应进行清洗消毒。

3.4 应定期对加工设备进行维护保养。

4.加工场所

4.1 加工场所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安全距离。

4.2 加工场所布局合理，并与生活场所有效隔离，加工场所不得饲养家禽、家畜，并配备防蝇、防虫、防鼠等设施。

4.3 加工区墙壁表面光洁，无脱落，并符合相关要求；门窗应采用防锈、易清洗的密封框架。

4.4 加工区布局合理，符合生产加工流程要求，便于卫生管理和清洗、消毒。加工区的污水、废弃物要及时清除。

4.5 加工区的照明设施应安装防护罩，应配备必要的通风设施、供排水设施。

5.个人卫生

5.1员工每年必须进行健康检查，取得体检合格证后方可上岗。工作期间患有霍乱、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病毒性肝炎（甲型、戊性）、活动性肺炎、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国家卫计委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不得从事食品加工。

5.2接触食品人员应保持个人卫生。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不得配戴饰物、染指甲、喷洒香水。

6.生产要求

6.1 原辅料处理：选取新鲜优质的糯米、芸豆、大枣进行除杂、清洗。

6.2 浸泡：将清洗后的糯米置于容器内，加水进行浸泡，水面要高于米表面5-10厘米，浸泡时间一般应控制在3-5小时。捞出沥干备用。

6.3 预蒸：将沥干后的糯米置于蒸笼内，预蒸30-40分钟，至熟透无硬芯。芸豆蒸熟至无硬芯。

6.4 拌糖：将预蒸后的熟米用凉水均匀喷淋，使温度降至35℃—40℃，沥干，按照约20:1的比例加入白砂糖，搅拌均匀。

6.5 装甑：将红枣（蜜枣）、煮熟的芸豆等辅料均匀平铺在甑上，再铺一层熟米，米厚度为4---5厘米，再在上面平铺一层红枣（蜜枣）等，反复多次，最后以红枣（蜜枣）等收顶。

6.6 蒸制：大火蒸制2小时，后改用慢火继续蒸6小时，即可。

6.7包装（散装）：以预包装形式销售的产品应按要求称重、包装。包装材料应使用食品级材料，包装标识应标明产品名称、配料、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小作坊名称、许可证号、生产地址等信息。

7.贮存与销售

7.1 产品贮存场所应阴凉、避光、干燥、卫生、通风良好。

7.2 产品销售必须执行“一票通”制度，相关记录保存不得少于一年。

7.3 产品运输车辆、工具必须干净、整洁，并有防雨、防污染措施。不得与有毒有害物品混放、混装、混运。

8.质量控制

8.1 采购原辅料应建立索证索票制度，如实记录原辅料、相关产品采购时间、名称、数量、供货者及联系方式。纳入食品生产许可管理的，应当采购获得生产许可证的产品。

8.2 采购的原辅料应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采购记录完善并可追溯，记录保存不得少于一年。

8.3 原料应单独存放，不得与有毒有害、有腐蚀性的物品混合存放。

8.4 不得使用变质的或超保质期的原辅料。不得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禁止使用甜味剂代替白砂糖。

8.5 生产用水应符合生活饮用水标准。

8.6 甑糕小作坊应配合监管部门完成产品监督抽检，并保留抽样凭证。

陕西省韩城馄饨小作坊操作指导规范（试行）

1.依据及范围

1.1为了进一步规范韩城馄饨小作坊生产加工行为，保障食品安全，依据《陕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及摊贩管理条例》，制定本指导规范。

1.2本规范适用于以小麦粉、白萝卜为主要原料，生产加工韩城馄饨的小作坊。

2.基本工艺流程

制皮：原料→调粉（和面）→压延→切片

制馅：白萝卜→清洗修整→榨馅→脱水→调味→包馅捏制→蒸制→冷却→包装（散装）

3.主要设备器具

3.1有完好的调粉、压延、切片、榨馅、脱水、蒸制设备设施设备，手工制作需有相应的工作台面和工具，包装设备以及其他必要的设施设备。

3.2容器具应当无毒无害，并符合食品安全要求，不得使用盛装化学物质的和不易清洗的容器。

3.3设备容器应保持清洁，使用前后应进行必要的清洗消毒。

3.4应定期对加工设备进行维护保养。

4.加工场所

4.1加工场所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安全距离。

4.2加工场所布局合理，并与生活场所有效隔离，加工场所不得饲养家畜、家禽，并配备防蝇、防虫、防鼠等设施。

4.3加工区墙壁表面光洁，无脱落，并符合相关要求；门窗应采用防锈、易清洗的密封框架。

4.4加工区布局合理，符合生产加工流程要求，并便于卫生管理和清洗、消毒，加工区的污水、废弃物要及时清除。

4.5加工区的照明设施应安装防护罩，应配备必要的通风设施。

5.个人卫生

5.1员工每年必须进行健康检查，取得体检合格证后方可上岗。工作期间患有霍乱、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病毒性肝炎（甲型、戊性）、活动性肺炎、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国家卫计委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不得从事食品加工。

5.2接触食品人员应保持个人卫生。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不得配戴饰物、染指甲、喷洒香水。

6生产要求

6.1调粉（和面）：将小麦粉、水按照一定比例放入和面机中反复均匀搅拌。

6.2压延：将搅拌好的面絮放入压延设备进行反复压延至1毫米左右（或手工擀制），压延好的面片应均匀光滑无截断现象。

6.3切片：将压延好的面片用机器或手工切割，切割成约3×4厘米的小面片。在切片的过程中可以加入适量的淀粉或者玉米粉防止面片粘连。

6.4选料：选表面光滑，无病虫害的鲜白萝卜，清洗干净。

6.5 榨馅：将清洗好的萝卜切成小块，放入榨馅设备压榨。

6.6脱水：将榨好的馅料放入脱水设备进行脱水。

6.7调味：脱水后的馅料加入适量五香粉和食盐搅拌均匀。

6.8包馅捏制：把适量馅放在面片三分之一处，面片对折至三分之二处，剩余三分之一面片再对折，绕中指一圈包制成型。成型的馄饨需外观挺立，形如卧佛，大小均匀。

6.9蒸制：将成型后馄饨放在蒸笼或蒸箱中蒸制，大火上气后改小火，上气后蒸制时间约为60分钟。

6.10冷却：蒸制馄饨后自然冷却至常温。

6.11包装：包装材料应使用透气的食品级材料，包装标识应标明产品名称、配料、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小作坊名称、许可证号、生产地址等信息。

7.贮存与销售

7.1产品贮存场所应阴凉、清洁、卫生、通风良好。

7.2产品销售必须执行“一票通”制度，相关记录保存不得少于一年。

7.3产品运输车辆、工具必须干净、整洁，并有防雨、防污染措施。不得与有毒有害物品混装、混运。

8.质量控制

8.1 采购原料应建立索证索票制度，如实记录原辅料、相关产品采购时间、名称、数量、供货者及联系方式。纳入食品生产许可管理的，应当采购获得生产许可证的产品。

8.2 采购的原料应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采购记录完善并可追溯，记录保存不得少于一年。

8.3原料应单独存放，不得与有毒有害、有腐蚀性的物品混合存放。

8.4不得使用变质的或超过保质期的原辅料。不得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严禁使用甲醛、硼砂、工业明胶、乙二胺四乙酸二钠、山梨酸等违禁物质加工韩城馄饨。

8.5 生产用水应符合生活饮用水标准。

8.6 韩城馄饨小作坊应配合监管部门完成产品监督抽检，并保留抽样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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